
版號：113LYQ05132024表27-3-0(111年度)綜稅主要所得占綜合所得總額(含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百分之八十以上戶數5分位申報統計表
單位：戶數

主要所得占百分之
八十以上之戶數 營利所得 執行業務所得 薪資所得 利息所得 租賃及權利金 財產交易所得 機會中獎所得 股利所得 退職所得 稿費所得

各類所得
主要所得不在
百分之八十以
上之戶數其他所得

分位別

第1分位 19754 30505 98258 14680 2768 4154 199152 86 14397 574536387920715 405209

第2分位 2536 15743 16879 13912 951 136 69818 31 1875 2908952601017431 308493

第3分位 1740 14332 12368 11500 483 53 56504 28 1451 1229137811012362 313562

第4分位 2009 15054 7395 10523 503 55 60267 114 1277 86884150981433 344491

第5分位 2391 13130 1512 8902 719 61 75672 118 1380 65806796910746 415178

合    計 28430 88764 136412 59517 5424 4459 461413 377 20380 113740363744842687 1786933

一、說明：本表為每戶主要所得占綜合所得總額(含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百分之八十以上，並按主要所得歸類之統計表。
二、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切分位。
三、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未納入「政府移轉支出」各戶所得、免稅所得、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
　　為準。


